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45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徐瑞女士的辞职报

告，徐瑞女士由于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后将继续留

在公司担任物流部经理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

表，在此期间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事务代表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证券名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2-14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大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显集团

"

）通知，大显集团截

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 通过二级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1,00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

。

本次减持前，大显集团持有本公司

1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9%

，减持后大显集

团持有本公司

129,000,000

股，占大连控股总股本的

12.12%

。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2-018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6

月

25

日傍晚

17

：

10

分，本公司乳品二厂进行常规的设备维护保养，在自动阀切换

时发生几秒钟的延迟，导致管道内少量清洗用食品级碱水瞬间渗入当时流水线上的

950ml

优

倍牛奶中。根据产品追溯系统，涉及产品为

300

盒左右，销售区域仅限于上海地区。

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本公司已采取以下措施：

1

、立即并已经把当天上市的

950ml

优倍全部下架召回。

2

、对于个别在召回期间已经购买了该时间段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均与消费者取得联系，

并上门进行了道歉和赔偿服务，也得到了消费者的理解。

3

、工厂及时对设备的稳定性进行了严格的测试，确保此后生产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为此对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我们深表歉意。并将就此偶然事件进行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并进一步深化管理，确保产品安全。感谢消费者和媒体对我们的监督。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113

股票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编号：

2012-019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相关媒体对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鼎锦纶

"

）财务报表数据分析和引

用错误，且与事实完全相反；

2

、杭鼎锦纶目前处于建设期，尚未产生营业收入，无法计算市盈率，更不能用市盈率的高

低来作为评估依据；

3

、本次收购以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4

、本次股权收购意在加快公司锦纶产业链整合，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2012

年

6

月

28

日，相关媒体发布了名为《华鼎锦纶 溢价收购方案疑点重重》的报道（以下简

称

"

报道

"

），该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误导了广大投资者。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作以下

澄清：

一、财务数据引用与事实不符

报道对杭鼎锦纶财务数据的分析表述为：

"

从资产负债表看，进入今年一季度后，杭鼎锦纶

的资产结构的状况变差，从去年底至今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由

613.24

万元下降至

207.55

万元，

其他应收款却由

18.64

万元大幅增加至

4707.18

万元

"

。

事实上，杭鼎锦纶资产负债表中，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货币资金科目余额

实际是从

207.55

万元上升到

613.24

万元； 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从

4707.18

万元大幅下降到

18.64

万元。

因此，该报道所述的数据完全错误，且与杭鼎锦纶的实际财务数据恰好相反。

杭鼎锦纶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披露的审计报告。

二、杭鼎锦纶处于筹建期，无法计算市盈率

杭鼎锦纶自设立至今，一直处于筹备和建设阶段，尚未产生营业收入，更无法计算市盈率。

报道所称

"

本次收购市盈率高达

22.3

倍

"

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三、股权收购合规、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收购杭鼎锦纶

100%

股权系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3269

号】为作价依据，该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所作出的报告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得当，净资产增值的原因主

要是土地和房产增值。本次收购没有违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杭鼎锦纶资产评估情况详见公司

2012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

露的评估报告。

四、本次股权收购意在加快公司锦纶产业链整合，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杭鼎锦纶

"

年产

80,000

吨锦纶（聚酰胺）切片项目

"

符合国家《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促

进产业升级若干意见的通知》 的精神。 本次收购意在构建从锦纶切片到锦纶长丝的完整产业

链，实现对锦纶

6

产业平台的整合，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做大做强主业，增强市场

竞争优势，提升产品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特此澄清，敬请公司广大投资者注意，谨防被相关媒体错误报道误导。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6

月

28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信银行电子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参加中信银行开展的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260101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10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

11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12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6

）。

二、活动时间

2012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三、优惠活动内容

2012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个人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申购上

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7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7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或

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其中，

2012

年

7

月

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个人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

申购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16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4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4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

、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2

、此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3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4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中信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5

、此次公告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 0688

公司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银行网址：

http://bank.ecitic.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银行

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7

月

2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参加中国银行开展的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活动截止日期另行

公告，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260101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10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

11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12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2001

）；

13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6

）；

14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2

）。

二、优惠活动内容

1

、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

、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6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6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3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上述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不

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手续费。

2

、目前本公司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中国银

行仅开通了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

162606

），投资者如需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请选择对应

基金代码提交申请。

3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4

、此次公告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 0688

公司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银行网址：

www.ccb.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

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与民生租赁订立融资租赁协议，据此，民生租赁同意以

代价人民币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购买有关本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零件和设

备，随后以总租赁代价人民币

１５６

，

５２７

，

９１１．４４

元租赁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予本公司，为

期三年。

民生融资租赁协议

１

、日期：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２

、订约方

承租方：本公司

租赁方：民生租赁

住所：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５８

号金融中心

３

号楼

０１－０２

门

４０２

室

法人代表：孔林山

注册资本：

５０９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

３

、主要租赁事项

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主要包括有关本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项目建的若干零

件和设备。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乃参考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的初始采购

成本后经本公司与民生租赁公平磋商厘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书面议案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民生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

租赁本金总额不超过壹亿四仟万元整，用于本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项目建设，租赁期限

三年，保证金为总金额的

５％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人员负责上述交易相关合同、文件的签署、

履行及其他相关事宜。

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融资金额支付及主要条款

根据民生融资租赁协议，民生租赁已同意以代价人民币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购买有关本公司产

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零件和设备， 随后以总租赁代价人民币

１５６

，

５２７

，

９１１．４４

元租赁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予本公司，为期三年。

本公司共须支付的金额包括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３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移

１０％

之基准计算

的应付利息（订立民生融资租赁协议时该利率为

６．４０％

，而当时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的应

付利率为

７．０４％

），共计人民币

１５６

，

５２７

，

９１１．４４

元。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的租金须自二零一二

年七月十五日起分

１２

次按季度支付。

租赁期间，倘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民生租赁将对利率作出相应调整。根据订

立民生租赁协议时的利率，各次分期付款金额均为人民币

１３

，

０４３

，

９９２．６２

元。

５

、设备的所有权

租赁期间，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的所有权归民生租赁所有。租赁期满后，本公司可

以代价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购买该等租用之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

６

、订立融资租赁协议的原因及益处

董事认为， 就民生融资租赁协议而言， 订立该协议可增加本公司营运资本进而扩大其产

能。董事认为，融资租赁协议的条款属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７

、有关民生租赁的独立性

民生租赁主要从事金融租赁。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民生租赁及

其最终实益拥有人为独立第三方。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书面议案

２

、融资租赁合同

释义

本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民生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 有关本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零件和设备

独立第三方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其本人及（倘为法人团体）其最终实

益拥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方的任何人士

靖江物流公司

三峰靖江港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民生租赁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融资租赁协议 民生租赁与本公司于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订立的融资租赁协议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公告了为控股子公司靖江物流公司的

２

亿元融资租赁提

供担保的相关事项。 但未对靖江物流公司与工银租赁签署的工银融资租赁协议事项进行详细

披露，现本公司特补充公告如下：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的公告

工银融资租赁协议详情：

１

、日期：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２

、订约方

担保人：本公司

承租方：靖江物流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租赁方：工银租赁

住所：天津市广场东路

２０

号

法人代表：李晓鹏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亿元整

３

、主要租赁事项

有关工银融资租赁协议的设备主要包括靖江物流公司物流基地工程建设所需的零件和设

备。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乃参照工银租赁协议项下设备的初始采购成本后经本

公司与工银租赁公平磋商厘定。

４

、融资金额支付及主要条款

根据工银融资租赁协议， 工银租赁须委任靖江物流公司以总代价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

元购

买工银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并将其租赁予靖江物流公司，为期七年。

靖江物流公司共须支付的金额包括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五年以上期贷款基准

利率上移

１０％

计算的应付利息（订立工银融资租赁协议时该利率为

７．０５％

，而当时工银融资

租赁协议项下的应付利率为

７．７５５％

），共计人民币

２６５

，

２７５

，

７７５．３４

元。工银融资租赁协议项下

的租金须自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起分

２８

次按季度支付。

租赁期间，倘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工银租赁将对利率作出相应调整。根据订

立工银租赁协议时的利率，首次及第二次分期付款金额均为人民币

３

，

９６３

，

６６６．６７

元，而剩余各

次之分期付款分别为人民币

９

，

８９８

，

０１７．００

元。 租赁付款及利率乃参考现行市场惯例后经各方

公平磋商厘定。

５

、设备的所有权

租赁期间，工银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的所有权归工银租赁所有。租赁期满后，靖江物流

公司可以代价人民币

１

元购买该等租用之工银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

６

、担保

本公司为工银融资租赁协议提供担保 （靖江物流公司的其它股东按其持有靖江物流公司

的股权比例乘以工银融资租赁协议项下靖江物流公司承担的债务总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７

、有关工银租赁的独立性

工银租赁主要从事金融租赁。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工银租赁及

其最终实益拥有人为独立第三方。

释义

本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工银融资租赁协议项下设备 靖江物流公司物流基地工程建设所需的若干零件及设备

工银租赁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工银融资租赁协议 工银租赁、靖江物流公司及本公司于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订立的融资租赁协议

独立第三方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其本人及（倘为法人团体）其最终实益

拥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方的任何人士

靖江物流公司

三峰靖江港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与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服务于基金投资客户，经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现决定参与交通银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开

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２０２００１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１０１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２０２２０２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１６０１０５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１０６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１０３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类

２０２００２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３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００５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８０１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００９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０１１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２１１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１５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６０１１９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前端）

２０２０１７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２０２０１９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０２１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２０２１０５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６０１２１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０２０２３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６０１２３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类

２０２０２５

南方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１６０１２５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０１２７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三、优惠费率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对我行代销的基金参加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费率最低

８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如您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易，登陆交通银行网

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点击“基金超市”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２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３

、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费率。基金定投业务优惠活动见《交通银行关于开展基金定投业务优惠活动的公告》。

４

、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以及是否新增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本公司将与交

通银行协商后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５

、本次费率优惠调整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五、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２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交通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及

开放申购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布了《南方避险增值

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及开放申购的公告》，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发布了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发布了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或“南方避险”）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进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并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现对本次到期操

作和开放申购提示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界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是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避险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 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到期自

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份额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６

月

３０

日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的份额。

２

、到期操作的形式

（

１

）赎回基金份额；

（

２

）基金间转换（本次开通的基金转换是指从本基金转换转出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包括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和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Ｂ

）；

（

３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３

、到期操作的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每个工作日正常交易时间内， 通过

本公司和各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办理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恢复日常赎回申请处理方式，即每周一开放赎回，同时停止本基金的转换转出业务。

４

、到期操作赎回及转换的原则

（

１

）赎回和基金间转换采取“未知价”原则，即以申请当日收市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进行计算。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赎回或基金间转换申请将按照“到期份额优先”的原则处理。

“到期份额优先”原则是指：当申请份额大于到期份额，则优先处理到期份额，再处理未到期份

额，对未到期份额收取赎回费或转换费；当申请份额小于到期份额，则全部视同为到期份额。

５

、到期操作的费用

到期操作期间，对于到期的份额，无论采取何种到期操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无需支

付交易费用。即基金份额持有人不需要支付赎回费用、转换费用以及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申

购费用。对于未到期的份额，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赎回或者选择基金间转换，需支付赎回费

或转换费。 基金份额持有人如不确定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是否到期， 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

ｅ

站通———账户查询” 或拨打本公司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９－８８９９

）进行咨询。

６

、到期操作期间未选择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

期，基金份额持有人无须提交申请，其持有的到期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自动转入下一避险

周期，转入下一避险周期金额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对于冻结账

户，也将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７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将在新的避险周期重新计算持有期，在本次避险周期到

期操作期间结束后， 下一避险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开始前赎回将根据相关规定收取赎回费，敬

请投资者注意。

８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代码是

２０２２０２

。

９

、本基金本次开通基金转换（南方避险转换转出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销售机构名单

见附件。

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避险条款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基金间转换还是转入下一避险周期都适用避险条款。

２

、若投资者选择赎回，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金额（扣除

已分红款项）支付给投资者。

３

、若投资者选择基金间转换，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以投资金

额（扣除已分红款项）作为转出金额。

４

、若投资者选择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以

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项）作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金额。

三、本次开放申购的相关规定

１

、本基金本次开放申购的基金代码是

２０２２０２

。

２

、申购的开放日和时间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 （包括官方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

ｅ

站通———网上交易”）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

渠道）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开放申购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结束本次申购业务。

３

、申购的原则

（

１

）本基金申购采用“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份额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

计算，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归入基金资产。

（

２

）“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

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４

）正常情况下，注册登记人在

Ｔ＋１

日对

Ｔ

日的申购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为投资者登记

权益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投资者自

Ｔ＋２

日（含该日）后在本基金的赎回开放日有权赎回该部

分基金。 投资者通常可在

Ｔ＋２

日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的成交情

况。

４

、申购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５

、本次开放申购的规模控制

本次开放申购期间，本基金的份额总规模上限为

５０

亿份，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

总规模的有效控制。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任何一天（含第一天）当日申购截止时间后，本基金

份额总规模接近或超过

５０

亿份，本公司将结束本次申购并于次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申请全部确认后本基金份额总规模不超过

５０

亿份（含

５０

亿份），

则所有的申购申请予以确认。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本基金的份额总规模超过

５０

亿份，则本次

开放申购期间的申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项将

在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比例确

认后的有效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而且有效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本次到期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不参与“比例确认”，全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本基金将在规模控制

５０

亿份的原则下，根据开放申购日（

Ｔ

日）基金现

有份额规模、当日赎回和转换转出份额以及有效申购申请金额来确定申购确认比例，并在

Ｔ＋２

日将比例确认的结果予以公告。

６

、本基金开放申购的销售机构名单见附件。

四、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资金及本次开放申购资金的避险和担保

１

、 本基金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资金及本次开放申购资金提供避险条款。 避险周期为三

年，避险周期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避险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

工作日。

２

、避险条款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份额及本次开放申购份额在下一避险周期内持有到期的均可以享受

如下避险条款：

（

１

）如可赎回金额高于或等于其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将按赎回金额支付给投资者。

（

２

）如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项）支付给

投资者，并由担保人提供担保。

持有本基金份额避险周期未到期的，赎回部分不适用避险条款。

本条所称“持有到期”是指：持有本基金份额至避险周期到期日。

本条所称“投资金额”是指：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金额。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持有人的投资金

额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日的转入金额；本次开放申购的持有人的投资金额包括净申购金额及

申购费用。

本条所称“可赎回金额”是指：根据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到期日基金

份额净值加上本避险周期内单位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额）计算的赎回确认金额。

３

、担保

本基金由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可赎回金额

低于投资金额的差额部分，担保期限自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４

、到期操作

避险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采取赎回、基金间转换或再转入下一

避险周期的方式，无论采取何种到期操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无需支付交易费用；到期操

作期间未选择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转入下一避险周期，基金份额持有

人无须提交申请，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将在新的避险周期重新计算持有期。届时基

金管理人将提前发布到期操作公告，说明到期操作期间、到期操作的相关规则。

五、其他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其他未说明的事项

遵循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２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的安排做适当调整。

３

、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４

、本公告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担保函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担保函

本担保函由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出具，其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一号东方

广场

Ｗ２

座

７

层。

本担保函为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以下简称南方避险或本基金、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避险周期

到期进入下一避险周期的持有人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期申购本基金的持有

人的利益而订立，在符合本担保函的规定下，该持有人可有效地享有本担保函的利益。

在《南方避险增值基金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持有人约定了回避本金损失风险

的避险条款，为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本担保人愿就基金管理人对该避险条款的履行提供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一、担保的范围

担保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避险周期到期转入下一避险周期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

申购期申购本基金的基金持有人。

担保范围：按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的基金单位累计净值（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加上本避

险周期内单位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额，下同）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低于基金持有人投资金额的差

额部分。

保本金额：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金额。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持有人的投资金额为转入下一避

险周期日的转入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期申购的持有人的投资金额包括净

申购金额及申购费用。

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日选择基金间转换或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 同样适用本担

保。但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前赎回的部分不在担保范围之内。

二、担保期限

自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三、担保的方式

在担保期间，本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担保责任的履行

在避险周期到期时，如果按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低于基金投资人

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不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向基金投资人支付不低于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

后的赎回款项，基金投资人有权就差额部分向本担保人追偿，本担保人应及时履行担保责任，

向基金投资人清偿。

五、当发生下列情形时，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１

、 在避险周期到期日按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不低于基金持有人

投资金额的；

２

、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前赎回的基金份额部分；

３

、在避险周期内，基金终止的；

４

、在避险周期内，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的，但本担保人书面同意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除

外；

５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避险条款的。

六、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

本担保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发生争议时，各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担

保人注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根据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担保人：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二：

１．

本次开通南方避险转换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销售机构名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２．

本次开放申购的销售机构名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

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和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申购日

－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等业务原因说明

－

Ａ

类

Ｂ

类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广利回报

债券

Ａ

南方广利回报

债券

Ｂ

南方广利回报

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２０２１０６ ２０２１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等 是 是 是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与厚爱，

经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现决定于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参与中信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与基金

序

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优惠折扣

１ ２０２００１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７

折

２ ２０２１０１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３ ２０２２０２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４ １６０１０５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５ １６０１０６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６ ２０２１０３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类

７ ２０２００２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８ ２０２００３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９ ２０２００５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０ ２０２８０１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２０２００７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２ ２０２００９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３ ２０２２１１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２０２０１５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５ １６０１１９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前端）

１６ ２０２０１７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１７ ２０２０１９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８ ２０２０２１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１９ ２０２１０５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２０ ２０２０２３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２１ １６０１２３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类

２２ ２０２２１２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２０２０２５

南方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２４ １６０１２７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０２０１１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４

折

二、适用客户范围

活动期间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方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除南方优选价值），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费率

７

折，但优惠后费率

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照原费率执行。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南方优选价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费率

４

折，但优惠

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适用于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上述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３

、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以及是否新增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本公司将与中

信银行协商后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４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中信银行，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中

信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信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中信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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